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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源市人民政府文件
万府发〔2021〕11号

万 源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印发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

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古东关街道办事处，市级各部门：

《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评选管理办法》已经市七届

人民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落实。

万源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11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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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评选
管 理 办 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（以下简称“市长

奖”）是由万源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最

高荣誉奖。获奖者是从全国、四川省、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活

动和比赛获奖对象中择优评审选出，由市政府进行集中表彰，授

予市长署名的荣誉证书，并给予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。

第二条 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奖励委员会（以下称

“奖励委员会”）负责领导和统筹协调评选活动。奖励委员会主任

由市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，副主任由市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、

市科协主席、市教科局局长担任。奖励委员会成员由市科协、市

教科局、市财政局分管青少年科技教育的负责人和万源市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共同组成。

奖励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市科协，负责市长奖评选工作中的

组织、协调、初评、宣传等事务。

第三条 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称

评审委员会）在奖励委员会的领导下，负责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

会组成人员由奖励委员会办公室提出，报奖励委员会审定同意。

第四条 市教科局负责指导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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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，参与各级、各部门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，帮助学生申

报专利，协助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做好专项资金的申报工作。

第五条 市长奖专项资金分为市长奖奖金和组织工作经费，

由市财政据实解决。

市长奖奖金用于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奖励；组织工作经费用于

评选、组织、颁奖大会、宣传、创新辅导等工作支出。

第六条 市长奖评选活动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奖项设置

第七条 市长奖每个竞赛年度表彰一次，竞赛年度为上一年

10月 1 日至当年 9 月 30 日。

第八条 市长奖分设优秀作品奖、优秀组织单位奖和优秀科

技教师奖。奖励竞赛年度内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青少年机

器人竞赛、青少年科学影像节、“明天小小科学家”活动一、二、

三等奖获得者；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（提

高组）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得者；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市长

奖、特等奖、一等奖获得者；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等奖

获得者；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；全国、全省、达州市优秀组织奖

获奖单位；全国、全省、达州市优秀科技教师获得者。

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等奖（包括集体项目在内）设

项目奖 10 项，由评审委员会从全市竞赛获奖的一等奖中投票推

选。其中，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、青少年科学影像（微电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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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（提高组）等每个竞赛项目入选特等奖

最多不能超过 2 项。

第九条 优秀作品奖的奖励标准：

（一）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、青少

年科学影像节、“明天小小科学家” 活动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项

目，每项分别奖励 6000 元、5000 元、4000 元。

（二）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（提高

组）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项目，每项分别奖励 5000 元、4000 元、

3000 元。

（三）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市长奖、特等奖获奖项目，

每项奖励 3000 元；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奖项目，

每项奖励 2000 元。

（四）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等奖获奖项目，每项奖

励 2000 元。

（五）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定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推

进作用的国家发明专利，每项国家发明专利奖励 4000 元。

第十条 优秀组织单位奖的奖励标准：

全国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，每个单位奖励 10000 元；全省优

秀组织奖获奖单位，每个单位奖励 5000 元；达州市优秀组织奖

获奖单位经择优评选 10 个纳入市长奖，每个单位奖励 2000 元。

第十一条 优秀科技教师奖的奖励标准：

荣获“国家级优秀科技教师”的，每名奖励 5000 元；荣获“省



- 5 -

级优秀科技教师”的，每名奖励 3000 元；荣获“达州市十佳优秀

科技教师”的，每名奖励 2000 元。

第十二条 以上奖励以同一竞赛年度最高获奖级别为准，不

重复奖励。

第三章 参评条件

第十三条 市长奖的参评对象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万源

市各学校在校学生、科技教师和组织单位：

（一）中国科协、教育部等主办的“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

赛”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者；

（二）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、青少

年科学影像节、“明天小小科学家”活动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者；

（三）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者；

（四）四川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（提高组）一、二、三等奖

获奖者；

（五）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市长奖、特等奖获奖者；

（六）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；

（七）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等奖获得者；

（八）经评审委员会专家鉴定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推

进作用的国家发明专利的获得者；

（九）全国、全省、达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

获奖单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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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全国、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科技教师获得者，

达州市“十佳优秀科技教师”获得者；

（十一）其他经评审委员会认可的项目。

第十四条 市长奖的参评对象应当热爱祖国、热爱科学，做

到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

第四章 申报和评审程序

第十五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及科技教师，由所在学校提

出书面推荐意见，并附本人填写的《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

奖候选申报表》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，报奖励委

员会办公室。

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，由申报单位自行填写《万源市青少年

科技创新市长奖候选申报表》并附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一式

三份），报奖励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十六条 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确

定符合推荐条件的候选人，评审委员会从候选人中推选获奖建议

人选，奖励委员会对获奖建议人选进行审核，报请市长审定，确

定本年度的获奖者名单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市长奖的评选工作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。有

关单位和个人在评选工作中违反评选活动程序和工作纪律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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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参评对象或市长奖获奖者在评选活动中弄虚作

假，造成重大影响的，由奖励委员会取消参选资格或荣誉称号，

收回市长奖获得者荣誉证书。

相关部门确认参评对象有违纪违法行为或正在接受行政、司

法机关立案调查的，由奖励委员会报市政府同意，终止其继续参

评资格。

第十九条 市长奖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使用过程中有违法违

纪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，并依照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在有效期内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，或

已按程序对本办法作出废止、修改的决定，从其规定。2012 年 7

月 3 日由万源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我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万科创委

〔2012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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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

市人武部。

万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15日印发


